关于加强元旦春节期间民爆行业安全生产

监管和安全督查工作的通知

                                       工信安函[2011]25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爆行政主管部门：

近日，浙江省某企业基础雷管装填生产线排管工序发生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反映出个别企业安全生产仍存在较大隐患。为充分吸取事故教训，根据《国务院安委办关于切实做好2012年元旦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和统一部署，现就加强元旦春节期间民爆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和督查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认真做好节日期间民爆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指示精神，巩固和发展“十二五”期间安全生产良好开局势头，以安全稳定的生产环境和社会环境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民爆安全监管部门、各民爆企业要充分认识到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站在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的高度，结合本地区、本企业的实际，制定专项安全生产管理措施，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周密部署，确保节日期间民爆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

 各级民爆安全监管部门要按期严格落实《民用爆炸物品技术进步指导意见》、《关于加强工业雷管生产线安全生产基础条件建设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要求，督导企业加快淘汰落后，推进安全专项技改，认真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进一步强化民爆生产销售企业储存运输等重点环节的安全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节日期间危险品库房的安全保卫，严格执行《关于加强民爆生产销售企业所属专用运输车辆安全管理的通知》的各项要求，确保运输安全；要做好企业停产、复产的专项监管工作，元旦春节假期期间，民爆企业原则上不安排生产，节日期间要全面落实企业停产检修和复产的安全保障措施，保证停产复产期间安全、平稳过渡。

     三、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查

 节前，各省级民爆安全监管部门要结合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特点，针对本地区民爆行业的突出问题和管理薄弱环节，组织开展一次安全生产专项督查，重点检查生产销售企业储存、运输等环节安全管理现状、各类危险源的安全监控情况及企业对行业相关安全管理政策的落实情况等。督查中要充分发挥市、县级民爆安全监管部门的作用，真正做到安全监管“重心下移”，对督查和检查中发现的隐患，要责成企业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限期整改，落实责任、资金、整改措施，并加强监控。相关督查结果，请于1月31日前书面报送我司。

四、做好安全应急工作

    节日期间，各级民爆安全监管部门、各民爆企业要制定详细的节日专项应急预案。各部门、各企业要切实落实24小时领导值班、带班制度，确保应急通讯畅通，应急设备物资完备，应急人员到位。遇有突发事故或时间，要严格按照《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规定的时限和程序上报，不得瞒报和迟报。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